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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

區

承辦人：盧薇存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395

傳真：02-27593365

電子信箱：edu_phe.21@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11030543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令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

及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各1份 

(15909308_1103054333_1_ATTACH1.pdf、15909308_1103054333_1_ATTACH2.

pdf)

主旨：檢送本府衛生局修正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1份，業於110年5月26日刊登於市府公報（第96

期），並自110年6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衛生局110年6月10日北市衛疾字第1103009855號

函辦理。

正本：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

立幼兒園）、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新民國中 1100615

*PFAA1103004096*


